
公务员辞去公职规定（试行）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9年 7月 24日

印发） 

 

第一条  为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工作，保障机关与公务

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务员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辞去公职，是指公务员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申请终止与任免机关的任用关系。 

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不再具有公务员身份。 

第三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依照法定的情形、权限

和程序办理。 

第四条  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职位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

位不满国家规定的脱密期限的； 

（二）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三）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

程序尚未终结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第五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公务员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公务员

辞去公职申请表》； 



（二）任免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审核； 

（三）任免机关审批，作出同意辞去公职或者不同意辞

去公职的批复，同意辞去公职的应当同时免去其所任职务； 

（四）任免机关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所在

单位和申请辞去公职的公务员，并将同意辞去公职的批复送

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公务员辞去公职申请表》和同意辞去公职的批复等存

入本人档案。 

第六条  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公务员辞去公职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批，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

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第七条  经批准辞去公职的公务员，离职前应当办理公

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对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八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应当直接送达

公务员本人。直接送达本人有困难的，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未予批准的，可以按照规

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该人事处

理的执行。 

第十条  公务员在辞去公职审批期间不得擅自离职。对

擅自离职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一条  公务员与所在机关因专项培训订立协议约

定工作期限的，在未满约定工作期限内一般不得申请辞去公

职。申请辞去公职的，应当向所在机关支付违约金或者履行

相应义务。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机关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机关

要求辞去公职公务员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约定工作期限

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第十二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后，自批准之日的次月起停

发工资，社会保险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转递

档案。在九十日内重新就业的，应当在就业单位报到后三十

日内，按照干部人事档案转递的有关规定，将档案转至有关

的组织人事部门保管；在九十日内未就业或者重新就业单位

不具备保管条件的，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

转递档案。 

第十四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后重新就业的，其辞去公职

前在机关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第十五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

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



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

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

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

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予以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七条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辞去公职，参照本规

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略） 

2  

3 1： 

 

 

 

 

 



附件 2： 

 

×××文件 

×××〔××××〕×××号 

关于同意（不同意）×××辞去公职的批复 

 

×××（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规

定（试行）》，经研究，同意（不同意）×××辞去公职。 

 

审批机关（盖章） 

年月日 

 

（注：同意辞去公职的批复存本人档案并送同级公务员

主管部门备案；不同意辞去公职的批复抄送辞去公职申请

人。） 

 

 

 

 

 

 



附件 3： 

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存根 

 

 

 

公务员辞去公职批准通知书 

第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规

定（试行）》和你的申请，经研究决定，同意你辞去公职。

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  

2

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

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照规定予

以处理。 

 

审批机关（盖章） 

年月日 

 

 

 


